
 1 

彰化縣 1 1 2 學年度學校特色課程暨卓越教學亮點學校發展計畫                                                                                                            

一、 依據：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暨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深化各校教學品質，結合教育政策研擬教學方案，透過團隊運作，致力創新研發教材、

教法、評量及教具，活化班級經營，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提升學生學習績效。 

  (二)期透過本縣學校自發性之推動，積極提升校園教學品質，分享推廣，典範轉移，創造教

育新價值。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學校：平和國小。 

四、參加對象：本縣縣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 

五、實施方式： 

  (一)教學卓越亮點學校說明會： 

      1.由本處擇各區學校發展課程教學已有績效之教學團隊。 

      2.有意願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競賽之學校。 

      3.預計國中、小、幼兒園約 50校參加。 

  (二)卓越教學亮點培力工作坊： 

       1.聘請教學卓越輔導專家專業對談及諮詢。 

       2. 聘請具教學卓越經驗之專家學者進行專業分享。 

  (三)拔尖亮點： 

      1.由本府擇各區學校發展課程教學已有績效之教學團隊辦理，及各校自由提出申                    

請計畫並經審查通過後擇優辦理；對象：縣立國中 4 所、縣立國小 16 所、縣立幼兒園

4所，預計 24所。                             

  2.成果審查：針對各校執行成效進行成果審查，評選出績優學校，經遴選出的學校（國中 

    3所、國小 6所、幼兒園 3所，合計 12所）必須參加本縣 113年度教學卓越獎初選。 

3.經遴選出績優學校，每校補助五千元。 

   (四)辦理彰化縣 113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初選，遴選出國中 2所、國小 2所、幼兒園 

            2所，共 6所。 

   (五)卓越亮點精進工作坊： 

        1.焦點實地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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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模擬發表及答詢。 

六、實施期程： 

項     目 預計期程 具體作法 

教學卓越發展說明會 

【子計畫一】 

112年 10月 03日 

星期二 

(一)聘請 112年榮獲全國教學卓越金或銀質

團隊進行現場演示 

(二)專家說者說明競賽規則及準備方向 

拔尖亮點專業發展 

【子計畫二】 

112年 10月 17日 

星期二 

(一)培植績優亮點學校預計 24所 

(二)聘請具教學卓越經驗之專家學者進行專

業分享。 

拔尖亮點集中訪視 

【子計畫三】 

112年 12月 19日 

星期二 

(一)教學實踐暨文本撰寫集中訪視(24所) 

(二)成果審查，採書面計畫及口頭報告（15

分鐘）審核機制遴，選出績優 12校（國中

3所、國小 6所、幼兒 3所），必須參加

113年度本縣教學卓越初選 

(三) 績優 12校，每校補助 5000元 

彰化縣 113年度教學

卓越獎初選 

 

113年 3月 12日 

星期二 

(一)遴選出國中 2所、國小 2所、幼兒園 2 

    所，共 6所 

(二)除獎金之外，各校補助 5萬元 

(三)校長會議公開頒獎 

教學亮點精進工作坊

【子計畫四】 

113年 4月 8-26日

(實地訪視) 

(一) 焦點實地訪視 

 

113年 5月 21日星

期二 

(二) 模擬發表及答詢輔導 1 

 

113年 6月 25日星

期二 

(二) 模擬發表及答詢輔導 2 

 

七、預期效益： 

   (一) 導引學校融合特色發展，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創造教學新典範。 

   (二) 持續深化創新教學，透過教學團隊運作與省思，精進教師教學專業與品質。 

   (三) 活化課程教材教法及空間設備運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帶得走的 

        能力。 

八、分享與行銷：獲選績優學校或執行成效卓著之學校，應參加本府相關成果展覽與發                      

表會，分享優良教學實例，進行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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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獎勵方式：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得依「彰化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                            

件作業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十、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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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彰化縣 112學年度學校特色課程暨卓越教學亮點發展演示說明會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暨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深化各校教學品質，結合教育政策研擬教學方案，透過團隊運作，致力創新研發教材、

教法、評量及教具，活化班級經營，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提升學生學習績效。 

  (二)期透過本縣學校自發性之推動，積極提升校園教學品質，分享推廣，典範轉移，創造教

育新價值。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學校：平和國小。 

四、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研習時間：112年 10月 03日（星期二）。 

 （二）研習地點：平和國小 

五、實施對象 

    (一)由本府擇各區學校發展課程教學已有績效之教學團隊（縣立國中 4所、縣立國小 16所 

       縣立幼兒園 4所，合計 24所）。每所學校請派校長及主任共 2人。 

    (二)有意願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競賽之學校。       

六、課程表 

起訖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承辦學校 

09：00-09：10 
開幕式 

學校特色課程暨卓越教學亮點學校發展計畫說明 

教育處長官 

承辦學校校長 

09：10-15：30 

09：10-10：40(國小) 

11：00-12：30(國中) 

12：30-14：00(午餐) 

14：00-15：30(幼兒園) 

(一) 認識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及學

校規劃卓越課程實務 

(二)教學卓越獎團隊演示-國小組 

(三)教學卓越獎團隊演示-國中組 

(四)教學卓越獎團隊演示-幼兒園組 

 

主持人： 

利明盛校長 

 

與談人： 

待聘 

 

1.外聘專家學者 

2.教卓團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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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每一組進行教學簡報及參賽歷程

2.12:30-14:00為午餐時間 

15：3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長官 

16：30~ 賦歸 承辦學校 

七、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教育處年度預算支應。 

八、研習人員及講師以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6小時。 

九、獎勵：負責承辦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十、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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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彰化縣 112學年度學校特色課程暨卓越教學亮點學校發展拔尖亮點專業發展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暨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深化各校教學品質，結合教育政策研擬教學方案，透過團隊運作，致力創新研發教材、

教法、評量及教具，活化班級經營，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提升學生學習績效。 

  (二)期透過本縣學校自發性之推動，積極提升校園教學品質，分享推廣，典範轉移，創造教

育新價值。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學校：平和國小。 

四、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拔尖亮點增能：112年 10月 17日（星期二） 

 （二）地點：平和國小 

五、實施對象 

   (一)由本府擇各區學校發展課程教學已有績效之教學團隊（縣立國中 4所、縣立國小 16所、 

       縣立幼兒園 4所，合計 24所）。 

   (二)有意願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競賽之學校。 

六、實施方式 

  金質獎學校校長歷程分享與對談 

項目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承辦學校 

08：50-09：00 開幕式 
教育處長官 

承辦學校校長 

09：00-10：40 幼兒園:邁向教卓之路專業分享及專業對談 會議主持人:利明盛 

會議主講人: 幼兒

園、國小組、國中組

10：50-12：30 國小組:邁向教卓之路專業分享及專業對談 

12：30-13：40 中午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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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15：20 國中組:邁向教卓之路專業分享及專業對談 (待聘中) 

15：30-16：00 綜合座談  

 賦歸  

七、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教育處年度預算支應。 

八、研習人員及講師以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6小時。 

九、獎勵：負責承辦本項活動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十、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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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彰化縣 112學年度學校特色課程暨卓越教學亮點學校發展集中訪視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暨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深化各校教學品質，結合教育政策研擬教學方案，透過團隊運作，致力創新研發教材、

教法、評量及教具，活化班級經營，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提升學生學習績效。 

  (二)期透過本縣學校自發性之推動，積極提升校園教學品質，分享推廣，典範轉移，創造教

育新價值。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學校：平和國小。 

四、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活動時間：112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二）活動地點：平和國小 

五、實施對象 

   (一)由本府擇各區學校發展課程教學已有績效之教學團隊（縣立國中 4所、縣立國小 16所、 

       縣立幼兒園 4所，合計 24所）。 

   (二)有意願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競賽之學校。 

六、實施方式 

績優教學文案進行集中訪視 

     1.112年 12月 15日星期五前送四份文案至平和國小。 

     2.112年 12月 18日星期一公告發表順序及時間 

     3.每校繳交計畫送審，並派人進行 10分鐘方案說明（可口頭說明或用簡報軟體）及 5分鐘 

       答詢；共 15分鐘為原則(依實際狀況進行調整)。 

  4.繳交文件格式資料信封袋中包含：  

 

                  書面審查資料及電子檔光碟 

項目 繳交資料 說明 備註 

書 

面 

資 

封面 

請務必在文件封面右上角，用文書軟體(word)

檔的頁首/頁尾方式，依序打上編號(留白，由

承辦單位填寫)、學校、方案名稱，以利評審作

附件一 乙
式

四
份

裝
訂

成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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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繳交資料 說明 備註 

料 

及 

電 

子 

檔 

 

業進行。 

學校基本 

資料 

以 A4直式橫書 2頁為上限，新細明體或標楷

體，12號字繕打，單行間距。 
附件二 

方案全文 

以 A4直式橫書，新細明體或標楷體，除標題 16

號字外，其餘以 12號字繕打，單行間距，內容

應與口頭發表一致，含圖片以 20頁為上限，總

容量以 10Mb為限。 

附件三 

    5.擇優錄取國中組 3所、國小組 6所、幼兒組 3所，共合計 12所，並補助五千元。惟得獎 

      名額得視參賽隊伍數量經委員會討論後酌予增減，若作品水準不足，獎項亦可從缺。 

 

七、集中訪視審查機制：由本府延聘專家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及學校代表等組成拔尖亮點計畫暨 

                      成果審查。 

   (一)審查指標： 

       1.教學理念與過程：50%（含教育理念、團隊運作、班級經營） 

         (1)教育理念：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觀、重視人本與關懷教育，能適度將教育政策 

                       融入教學等。 

         (2)團隊運作：文案與同儕共同協作完成，在文案進行的過程中，能適度融入家長 

                       及社區參與意識、團隊能維持良好互動、主動參與專業社群的對 

                       話，以及重視經驗的傳承與分享等。 

         (3)班級經營：營造有利於學生的學習環境、規劃多樣化的學習活動、重視學生適 

                       性發展、以及形塑優質的班級氣氛等。 

    2.教學創新與績效：50%（含教學創新、學習績效） 

  (1)教學創新：力求教材教法及評量的創新、有效運用教學媒體與科技、研擬有效 

                的教學改進文案，以及教學表現具有創新價值等。 

  (2)學習績效：所提出的教材教法應實際於教學現場實施，有具體成效，並強化學 

               生的學習能力並顧及個別差異、增進學生知識、技能與情意等層面 

                發展與成長，以及有效實踐教育理念與邁向學校願景等。 

       (二) 評選受獎學校應具下列條件：  

           1.依教育政策擬訂教學方案及計畫，經實施後，具永續發展及推廣價值者。 

           2.活化班級經營及落實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成績卓著者。 

           3.致力教材、教法、評量、教具與教學媒體之研究、改進或創新及發明，經採行確 

            具成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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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教育處年度預算支應。 

九、研習人員及講師以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分別核給研習時數 6小時。 

十、獎勵：承辦本項計畫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十一、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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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2學年度彰化縣卓越教學亮點獎 

評選資料 

 

 

 

 

方 案 名 稱 

 Project Title 
 （方案名稱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且以 15字為上限；英文名稱在下） 

 

 

 

  學  校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英文名稱在下） 

 

教學團隊成員 
 

 

 

 

 

學校編號(免填): 

學校:(填學校全銜) 

方案名稱:(填方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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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至多兩頁） 

 
學校名稱 (務必填寫全銜) 

網址  電話  傳真  

校址  

校長  

教職員工數  

班級數  

學生數  

 

二、教職員 

校長 男教師 女教師 護士 職員 工友 警衛 小計 

        

 

三、學生(請依學校類型自行調整) 

年  級 班 級 數 男學生數 女學生數 學生數合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幼兒園     

特殊班     

總  計     

 

四、學校簡史 

 

五、學校簡介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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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方案全文 

格式：以 A4直式橫書，新細明體或標楷體，除標題 16號字外，其餘以 12號字繕打，單行間

距，內容應與口頭發表一致，含圖片以 20頁為上限，總容量以 10Mb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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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 

彰化縣 112學年度學校特色課程暨卓越教學亮點學校發展精進工作坊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暨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選審查實施計畫。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深化各校教學品質，結合教育政策研擬教學方案，透過團隊運作，致力創新研發教材、

教法、評量及教具，活化班級經營，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提升學生學習績效。 

  (二)期透過本縣學校自發性之推動，積極提升校園教學品質，分享推廣，典範轉移，創造教

育新價值。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承辦學校：平和國小。 

四、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焦點實地輔導訪視：113年 4月 8日至 4月 26日 

 （二）教學亮點精進工作坊 1：113年 5月 21日（星期二） 

 （三）教學亮點精進工作坊 2：113年 6月 25日（星期二） 

五、實施對象：經初選通過即將代表本縣之教學卓越團隊（縣立國中 2所、縣立國小 2所、幼兒 

              園 2所，合計 6所） 

六、實施方式 

（一）焦點實地輔導訪視:113年 4月 8至 26日  

項目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焦點實地輔導訪視時

間公告 
113年 4月 3日星期三前公告各校訪視時間 教育處 

焦點實地輔導訪視 

每校進行流程如下 

1. 受訪學校進行簡報 20分鐘 

2. 教學團隊文案諮詢輔導 35分鐘 

3. 教學團隊文案脈絡梳理 35分鐘 

4. 綜合建議及輔導 20分鐘 

由本處遴聘學者

專家、具相關實

務行政人員等組

成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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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卓越亮點精進工作坊：113年 5月 21日（星期二）、6月 25日（星期二） 

     1.評審委員就各團隊書面資料先行審查。 

     2.方案發表方式進行，發表時間共 30分鐘（含口頭發表 15分鐘、評審提問及團隊回答 10 

       分鐘，團隊綜合回應 2分鐘及轉場 3分鐘）。 

     3.口頭發表應善用簡報軟體或光碟及口語解說呈現。 

項目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承辦學校 

08：50-09：00 開幕式 
教育處長官 

承辦學校校長 

09：00-09：50 幼兒園組 1發表及答詢、綜合評析 
待聘 

輔導委員 

（將遴聘具實務

經驗之學者專家

及教育行政人員

共同組成） 

 

10：00-10：50 幼兒園組 2發表及答詢、綜合評析 

11：00-11：50 國小組 1發表及答詢、綜合評析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國小組 2發表及答詢、綜合評析 

14：00-14：50 國中組 1發表及答詢、綜合評析 

15：00-15：50 國中組 2發表及答詢、綜合評析 

16：00 -賦歸 

七、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教育處年度預算支應。 

八、獎勵：承辦本項計畫有功人員，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九、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